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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《关于开展“善言善行”红领巾学雷锋新风尚行动的通知》并开展“日行一善”道德实践活动的通知
各市（区）团委、教育局、文明办、少工委，市直各少先队组织:
为不断巩固创文成果，现将《关于开展“善言善行”红领巾学雷锋新风尚行动的通知》（团粤联发〔2012〕1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市（区）、各有关学校结合市教育局下发的《关于开展江门市基础教育系统“传承雷锋精神，做文明侨乡人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江教办〔2012〕16号）文件的要求，进一步培养广大少年儿童与人为善、助人为乐的良好习惯，切实开展好“日行一善”道德实践活动。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安排部署。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开展“日行一善”道德实践活动的意义，紧密结合巩固创文成果和“善言善行”红领巾学雷锋新风尚行动开展。要把活动列入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,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抓好落实部署，形成“学校主抓、学生参与、家长关心、社会支持”的浓厚氛围。各级红领巾示范校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要打造品牌活动，创新工作亮点。
二、注重实践教育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学校要组织全体学生积极参与此项实践教育活动。学校少先队要选好活动内容、活动形式和活动载体，注重活动过程资料的收集。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坚持做好事，从小事做起，从自己做起，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，并认真记录“行善日记”，形成“习善、行善、扬善”的良好局面，确保“日行一善”实践教育活动取得实效。
三、加强宣传报道，做好信息报送。各学校要通过校园网、宣传刊物、微博等媒介，广泛宣传“日行一善”道德实践教育活动的好经验、好作法，为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各学校要将特色活动进行收集整理，坚持每月一报活动开展情况（文字、图片、视频资料）及时汇总上报团市委学少部，邮箱：jmtwxsb@163.com。
四、建立督查机制，确保活动实效。“善言善行”红领巾学雷锋新风尚行动、“日行一善”道德实践活动要与第五届“飞扬的红领巾”广东少先队队日（会）竞赛活动结合开展，要及时将相关少先队活动方案上传活动网站（http://drjs.gdcyl.org/）。活动开展的情况将纳入2012年度少先队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，凡是没有开展好三项活动的市（区）少工委，学校少先队组织一律不能参评少先队各项表彰。
    联系人：邹泓清  陈慧珠        
联系电话：3273561
邮箱：jmtwxsb@163.com

附件：《关于开展“善言善行”红领巾学雷锋新风尚行动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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